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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辦理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法律事務實施要
點第五點、第八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五、借調或兼職檢察官在

借調或兼職期間應服

從調用機關長官之命

令。其考評、獎懲依

法官法及其施行細則

、檢察官職務評定辦

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差假依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及行政院限制所

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

職要點第九點規定辦

理。 

五、借調或兼職檢察官在

借調或兼職期間應服

從調用機關長官之命

令。其考核、獎懲、

差假依「行政院限制

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

兼職要點」第九點規

定辦理。 

一、按一百年七月六日制

定公布之法官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八十

六條第二項規定，本

法所稱檢察官，係指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

總長、主任檢察官、

檢察官及高等法院以

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

檢察署檢察長、主任

檢察官、檢察官。以

上所稱檢察官，除有

特別規定外，包括試

署檢察官、候補檢察

官。 

二、本法第七十三條規定

：「（第一項）法官

現辦事務所在之法院

院長或機關首長應於

每年年終，辦理法官

之職務評定，報送司

法院核定。法院院長

評定時，應先徵詢該

法院相關庭長、法官

之意見。（第二項）

法官職務評定…其評

定及救濟程序等有關

事項之辦法，由司法

院定之。」前開規定

依本法第八十九第一

項規定於檢察官準用

之。次按檢察官職務

評定辦法第六條規定

：「（第一項）職務



 2 

評定應以平時考評紀

錄及檢察官全面評核

結果為依據；…（第

三項）檢察官平時考

評由現辦事務所在之

機關首長於每年四月

、八月辦理，必要時

得將受評人之具體優

劣事實記錄於平時考

評紀錄表；高等法院

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

院檢察署檢察長或借

調辦理機關首長事務

者之平時考評，由其

上級機關首長辦理時

，亦同。（第四項）

規定受評人於辦理事

務所在之機關異動時

，異動前辦理事務所

在之機關，應將其平

時考評紀錄資料，密

送現辦事務所在之機

關首長參考。（下略

）」爰該辦法已明定

借調人員平時考評之

辦理程序。 

三、再按本法第九十條規

定略以，法務部（以

下簡稱本部）設檢察

官人事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檢審會），

審議高等法院以下各

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

署主任檢察官、檢察

官之任免…獎懲事項

。檢審會之組成方式

、審議對象、程序、

決議方式及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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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議規則，由本部

徵詢檢審會後定之。

但審議規則涉及檢察

官任免、考績、級俸

、陞遷及褒獎之事項

者，由行政院會同考

試院定之。本部檢審

會審議規則業經行政

院、考試院於一百零

一年七月十九日會同

訂定發布，該規則第

六條即明定檢審會審

議之獎懲事項。 

四、又本法第一百零一條

規定：「自本法施行

後，現行法律中有關

法官、檢察官之相關

規定，與本法牴觸者

，不適用之。」及第

一百零三條規定：「

本法除第五章法官評

鑑自公布後半年施行

、第七十八條自公布

後三年六個月施行外

，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故檢察官自一百

零一年七月六日起不

再適用公務人員考績

法及其相關規定，前

開人員之考評、獎懲

均應依法官法及其施

行細則、檢察官職務

評定辦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其程序則依本

法授權訂定之本部檢

審會審議規則所定程

序辦理，爰修正本點

規定。至檢察官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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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依本法第八十九

條準用第八十五條規

定，檢察官之請假，

適用公務人員有關請

假之規定。故本法施

行後，檢察官之請假

，仍依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有關規定辦理。 

八、借調或兼職檢察官仍

保留原職，其年資、

俸級、待遇、職務評

定、陞遷，均依檢察

官有關規定辦理，不

受借調或兼職之影響

。 

八、借調或兼職檢察官仍

保留原職，其年資、

職等、待遇、考績、

升遷，均依檢察官有

關規定辦理，不受借

調或兼職之影響。 

一、按本法第七十一條規

定：「（第一項）法

官不列官等、職等。

其俸給，分本俸、專

業加給、職務加給及

地域加給，均以月計

之。（第二項）前項

本俸之級數及點數，

依法官俸表之規定。

（下略）」本法第七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法官現辦事務所在

之法院院長或機關首

長應於每年年終，辦

理法官之職務評定，

報送司法院核定。法

院院長評定時，應先

徵詢該法院相關庭長

、法官之意見。」前

開規定依本法第八十

九第一項規定於檢察

官準用之；同法第一

百零一條規定：「自

本法施行後，現行法

律中有關法官、檢察

官之相關規定，與本

法牴觸者，不適用之

。」及第一百零三條

規定：「本法除第五

章法官評鑑自公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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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施行、第七十八

條自公布後三年六個

月施行外，自公布後

一年施行。」故自一

百零一年七月六日後

，檢察官已不列官等

、職等，亦無公務人

員考績法有關考績規

定之適用。爰配合修

正本點有關職等、職

務評定之規定。 

二、次按本法第九十條第

一項規定：「法務部

設檢察官人事審議委

員會，審議高等法院

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

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檢察官之任免、轉

任、停止職務、解職

、陞遷、考核及獎懲

事項。」爰配合修正

本點有關升遷之文字

。 

 

 


